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16號

原      告  林威志 

訴訟代理人  彭首席律師

複代 理 人  廖沅庭律師

被      告  林渝潼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宏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信託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為姑姪關係，原告祖父即被告父親林德禧生

前曾陸續於民國96年、103年間將新竹縣○○市○○段000地

號土地及其上同段474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竹縣○○市

○○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嗣於106年5月間林德禧擔憂當時年僅17歲之原告難有效

管理系爭房地，遂於106年5月1日召集原告父母，共同就系

爭房地將來規劃簽署「同意書暨委任書」載明「為保護未成

年人其產權免遭保管不慎而流失」，應辦理自益信託移轉登

記予被告，代為信託保管。故於林德禧死亡後，兩造即循前

開同意書於106年6月6日就系爭房地訂立信託契約書，並設

定信託登記予被告。現原告既已成年，則兩造間之上開信託

關係，依信託法第62條、第65條第1款規定，應已因信託目

的完成而消滅，且自原告父親林于森逝世以來，兩造對於系

爭房地、林于森之遺產多有爭執及訴訟，自益信託契約當事

人間之信賴關係已有動搖，縱有不得終止契約之特約，原告

仍得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信託契約，系爭房

地應返還予原告所有。爰依信託法第63條、第65條規定，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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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依照現行地政機關登記實務，信託契約如經約

定，非經第三人及受託人同意，不得終止契約者，自益信託

之委託人即不得片面終止信託契約，單獨申請塗銷信託登

記，原告並無起訴之訴之利益。系爭房地原所有權人林德禧

因擔心原告無法守住房產，且現居於該地之配偶林鄭素珍會

流離失所，故而要求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在被告名下，並由

原告法定代理人出具同意書暨委任書據此辦理信託登記，且

為避免該信託期間遭到原告任意終止或變更信託契約，更於

信託主要條款設有特約條款，即需經委託人、受託人及監察

人會同申請辦理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利內容變更，因此原告

主張其現已成年，故信託契約目的達成而消滅本件信託關

係，明顯是對於現有信託權利內容進行變更，違反兩造間之

特約條款。爰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反法

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

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權

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

拘束，不得任意排除約定之法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36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房地前於106年6月6日由被告為受託人、原告為委託

人及受益人、訴外人林鄭素珍為信託監察人，成立信託契

約，並於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辦理信託登記，約定信託

期間自106年6月6日起至121年6月5日止計15年，信託關係

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嗣於106年6月9日即以上開

信託契約為登記原因，將系爭房地登記在被告名下，有系

爭土地查詢資料、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檢送之系爭房地

信託登記案卷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37-61頁），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⒉兩造辦理上開信託登記時，所檢附之信託契約書信託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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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第1點「信託目的」約定：「辦理土地鑑界、合併、

分割或界址調整及信託物管理、出租、整修、增建、改

建、合建、處分信託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第9點「其

他約定事項」約定：「信託期間委託人不得單獨主張終止

信託契約或變更受託人，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利內容變

更，需經委託人、受託人及監察人會同申請辦理登記，其

中如遇受託人或委託人亡故時，則信託契約終止，如係監

察人亡故時，則免再設監察人。」（見本院卷第45頁），

堪認兩造已就信託目的為上開約定，則原告主張其已成

年，兩造間之信託關係已因信託目的完成而消滅，尚嫌速

斷，而難憑採；又兩造已藉由上開特別約定，將信託契約

之終止或權利內容之變更，限於經委託人、受託人及監察

人會同申請辦理登記始得為之，原告即應受該契約條款之

限制，而不得單方任意終止信託契約。

　　⒊原告固主張自原告父親林于森逝世以來，兩造對於系爭房

地、林于森之遺產多有爭執及訴訟，自益信託契約當事人

間之信賴關係已有動搖，縱有不得終止契約之特約，原告

仍得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信託契約，系爭

房地應返還予原告所有等語。惟按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

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法第63

條第1項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乃於自益信託之情

形，信託利益既全歸委託人享有，縱使委託人或其繼承人

終止信託關係，因不涉及多數受益人保護問題，故承認委

託人或其繼承人有終止權。然而民事信託為一種財產管理

制度，係委託人為達一定經濟目的，將其財產權移轉予受

託人，使受託人按信託目的為委託人或受益人管理財產。

信託之成立固須當事人間存有一定信賴，惟信託關係乃更

側重於當事人間基於財產管理之經濟目的與就信託財產所

生之經濟上利害，與民法委任係特別強調委任人本人與受

任人本人對雙方之信賴有別，此由委任關係原則上因當事

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民法第5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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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參照），信託關係則原則上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

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信託法第8條第1項規定

參照），即可查悉。是以，民法有關委任契約之規定與法

理，應非得當然適用於信託法施行後之信託契約。再參酌

法務部（即信託法主管機關）96年5月18日法律字第09600

18145號函所載：「至於貴會所提信託契約另行約定，非

經第三人及受託人同意，不得終止契約乙節，按契約約定

內容除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

風俗而無效外（民法第71條及第72條規定參照），基於契

約自由原則，當事人自得為特別之約定。本件自益信託之

委託人如未依信託契約之特別約定，即予單方片面終止契

約者，自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之意旨，亦足說明信託

法立法時，依立法者之意思，應未將信託契約及民法委任

契約完全同視，而認信託契約約定之意定終止權限制，應

得排除信託法上法定終止權之適用。是揆諸上開說明，應

認信託法第63條第1項並非強制規定，當事人得合意排除

適用，上開信託契約中關於限制原告單方終止權之約定，

未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

關行為之規範。　

　　⒋系爭房地設定信託登記前，原告之父母林于森、劉素娥在

原告祖父林德禧見證下簽署「同意書暨委任書」載明：

「至於未成年不動產登記人甲○○原由祖父林德禧名下以

自用住宅優惠稅率或贈與移轉登記取得之土地及地上建物

產權，茲依父親大人之囑告，為保護未成年人其產權免遭

保管不慎而流失，法定代理人茲同意該未成年不動產登記

人甲○○將該嘉興路471號房屋（應為371號房屋之誤）及

其基地，辦理自益信託移轉登記予父親大人所指定之信託

登記名義人乙○○名義，代為信託保管，信託期間及其使

用約定由父親大人指定。」，有同意書暨委任書存卷可稽

（見調字卷第12頁）；復觀上開信託契約約定以原告祖母

林鄭素珍為信託監察人，並特別約定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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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內容之變更，需經兩造及監察人林鄭素珍會同申請辦理

登記等情，足見上開信託契約之訂立，並非特別側重於兩

造間之信賴，被告主張信託契約成立之當事人真意除保障

該項資產外，尚兼有使祖母得以居住在該屋安享晚年之

意，尚非無據。是兩造間之信託契約雖屬自益契約，然該

契約之成立與終止，實與林鄭素珍之經濟上利益攸關，是

本件信託關係既更著重於信託當事人及關係人間就信託財

產所生之經濟上利害，應認本於私法自治原則，前揭特約

排除信託法第63條第1項之適用，限制委託人片面終止信

託契約之權利，並不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亦未違反

其他法律規定，應屬有效。

（二）綜上所述，兩造間之信託關係尚無證據認因信託目的完成

而消滅，且兩造既以特約排除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之

適用，原告自未享有信託法第63條第1項之任意終止權

限，原告主張信託契約業經其依法終止，洵屬無據，則兩

造間信託契約之法律關係既未消滅，原告主張依信託法第

63條、第65條規定，訴請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原告，於法即有未合，自難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彭富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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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16號
原      告  林威志  
訴訟代理人  彭首席律師
複代 理 人  廖沅庭律師
被      告  林渝潼  


訴訟代理人  陳宏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信託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為姑姪關係，原告祖父即被告父親林德禧生前曾陸續於民國96年、103年間將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474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竹縣○○市○○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嗣於106年5月間林德禧擔憂當時年僅17歲之原告難有效管理系爭房地，遂於106年5月1日召集原告父母，共同就系爭房地將來規劃簽署「同意書暨委任書」載明「為保護未成年人其產權免遭保管不慎而流失」，應辦理自益信託移轉登記予被告，代為信託保管。故於林德禧死亡後，兩造即循前開同意書於106年6月6日就系爭房地訂立信託契約書，並設定信託登記予被告。現原告既已成年，則兩造間之上開信託關係，依信託法第62條、第65條第1款規定，應已因信託目的完成而消滅，且自原告父親林于森逝世以來，兩造對於系爭房地、林于森之遺產多有爭執及訴訟，自益信託契約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已有動搖，縱有不得終止契約之特約，原告仍得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信託契約，系爭房地應返還予原告所有。爰依信託法第63條、第65條規定，聲明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依照現行地政機關登記實務，信託契約如經約定，非經第三人及受託人同意，不得終止契約者，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即不得片面終止信託契約，單獨申請塗銷信託登記，原告並無起訴之訴之利益。系爭房地原所有權人林德禧因擔心原告無法守住房產，且現居於該地之配偶林鄭素珍會流離失所，故而要求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在被告名下，並由原告法定代理人出具同意書暨委任書據此辦理信託登記，且為避免該信託期間遭到原告任意終止或變更信託契約，更於信託主要條款設有特約條款，即需經委託人、受託人及監察人會同申請辦理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利內容變更，因此原告主張其現已成年，故信託契約目的達成而消滅本件信託關係，明顯是對於現有信託權利內容進行變更，違反兩造間之特約條款。爰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權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排除約定之法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6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房地前於106年6月6日由被告為受託人、原告為委託人及受益人、訴外人林鄭素珍為信託監察人，成立信託契約，並於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辦理信託登記，約定信託期間自106年6月6日起至121年6月5日止計15年，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嗣於106年6月9日即以上開信託契約為登記原因，將系爭房地登記在被告名下，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檢送之系爭房地信託登記案卷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37-6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⒉兩造辦理上開信託登記時，所檢附之信託契約書信託主要條款第1點「信託目的」約定：「辦理土地鑑界、合併、分割或界址調整及信託物管理、出租、整修、增建、改建、合建、處分信託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第9點「其他約定事項」約定：「信託期間委託人不得單獨主張終止信託契約或變更受託人，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利內容變更，需經委託人、受託人及監察人會同申請辦理登記，其中如遇受託人或委託人亡故時，則信託契約終止，如係監察人亡故時，則免再設監察人。」（見本院卷第45頁），堪認兩造已就信託目的為上開約定，則原告主張其已成年，兩造間之信託關係已因信託目的完成而消滅，尚嫌速斷，而難憑採；又兩造已藉由上開特別約定，將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利內容之變更，限於經委託人、受託人及監察人會同申請辦理登記始得為之，原告即應受該契約條款之限制，而不得單方任意終止信託契約。
　　⒊原告固主張自原告父親林于森逝世以來，兩造對於系爭房地、林于森之遺產多有爭執及訴訟，自益信託契約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已有動搖，縱有不得終止契約之特約，原告仍得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信託契約，系爭房地應返還予原告所有等語。惟按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法第63條第1項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乃於自益信託之情形，信託利益既全歸委託人享有，縱使委託人或其繼承人終止信託關係，因不涉及多數受益人保護問題，故承認委託人或其繼承人有終止權。然而民事信託為一種財產管理制度，係委託人為達一定經濟目的，將其財產權移轉予受託人，使受託人按信託目的為委託人或受益人管理財產。信託之成立固須當事人間存有一定信賴，惟信託關係乃更側重於當事人間基於財產管理之經濟目的與就信託財產所生之經濟上利害，與民法委任係特別強調委任人本人與受任人本人對雙方之信賴有別，此由委任關係原則上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民法第550條規定參照），信託關係則原則上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信託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參照），即可查悉。是以，民法有關委任契約之規定與法理，應非得當然適用於信託法施行後之信託契約。再參酌法務部（即信託法主管機關）96年5月18日法律字第0960018145號函所載：「至於貴會所提信託契約另行約定，非經第三人及受託人同意，不得終止契約乙節，按契約約定內容除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而無效外（民法第71條及第72條規定參照），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自得為特別之約定。本件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如未依信託契約之特別約定，即予單方片面終止契約者，自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之意旨，亦足說明信託法立法時，依立法者之意思，應未將信託契約及民法委任契約完全同視，而認信託契約約定之意定終止權限制，應得排除信託法上法定終止權之適用。是揆諸上開說明，應認信託法第63條第1項並非強制規定，當事人得合意排除適用，上開信託契約中關於限制原告單方終止權之約定，未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　
　　⒋系爭房地設定信託登記前，原告之父母林于森、劉素娥在原告祖父林德禧見證下簽署「同意書暨委任書」載明：「至於未成年不動產登記人甲○○原由祖父林德禧名下以自用住宅優惠稅率或贈與移轉登記取得之土地及地上建物產權，茲依父親大人之囑告，為保護未成年人其產權免遭保管不慎而流失，法定代理人茲同意該未成年不動產登記人甲○○將該嘉興路471號房屋（應為371號房屋之誤）及其基地，辦理自益信託移轉登記予父親大人所指定之信託登記名義人乙○○名義，代為信託保管，信託期間及其使用約定由父親大人指定。」，有同意書暨委任書存卷可稽（見調字卷第12頁）；復觀上開信託契約約定以原告祖母林鄭素珍為信託監察人，並特別約定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利內容之變更，需經兩造及監察人林鄭素珍會同申請辦理登記等情，足見上開信託契約之訂立，並非特別側重於兩造間之信賴，被告主張信託契約成立之當事人真意除保障該項資產外，尚兼有使祖母得以居住在該屋安享晚年之意，尚非無據。是兩造間之信託契約雖屬自益契約，然該契約之成立與終止，實與林鄭素珍之經濟上利益攸關，是本件信託關係既更著重於信託當事人及關係人間就信託財產所生之經濟上利害，應認本於私法自治原則，前揭特約排除信託法第63條第1項之適用，限制委託人片面終止信託契約之權利，並不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亦未違反其他法律規定，應屬有效。
（二）綜上所述，兩造間之信託關係尚無證據認因信託目的完成而消滅，且兩造既以特約排除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告自未享有信託法第63條第1項之任意終止權限，原告主張信託契約業經其依法終止，洵屬無據，則兩造間信託契約之法律關係既未消滅，原告主張依信託法第63條、第65條規定，訴請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於法即有未合，自難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彭富榮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16號
原      告  林威志  
訴訟代理人  彭首席律師
複代 理 人  廖沅庭律師
被      告  林渝潼  

訴訟代理人  陳宏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信託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為姑姪關係，原告祖父即被告父親林德禧生
    前曾陸續於民國96年、103年間將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
    地及其上同段474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竹縣○○市○○路000
    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嗣於10
    6年5月間林德禧擔憂當時年僅17歲之原告難有效管理系爭房
    地，遂於106年5月1日召集原告父母，共同就系爭房地將來
    規劃簽署「同意書暨委任書」載明「為保護未成年人其產權
    免遭保管不慎而流失」，應辦理自益信託移轉登記予被告，
    代為信託保管。故於林德禧死亡後，兩造即循前開同意書於
    106年6月6日就系爭房地訂立信託契約書，並設定信託登記
    予被告。現原告既已成年，則兩造間之上開信託關係，依信
    託法第62條、第65條第1款規定，應已因信託目的完成而消
    滅，且自原告父親林于森逝世以來，兩造對於系爭房地、林
    于森之遺產多有爭執及訴訟，自益信託契約當事人間之信賴
    關係已有動搖，縱有不得終止契約之特約，原告仍得依信託
    法第63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信託契約，系爭房地應返還予
    原告所有。爰依信託法第63條、第65條規定，聲明請求被告
    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依照現行地政機關登記實務，信託契約如經約定
    ，非經第三人及受託人同意，不得終止契約者，自益信託之
    委託人即不得片面終止信託契約，單獨申請塗銷信託登記，
    原告並無起訴之訴之利益。系爭房地原所有權人林德禧因擔
    心原告無法守住房產，且現居於該地之配偶林鄭素珍會流離
    失所，故而要求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在被告名下，並由原告
    法定代理人出具同意書暨委任書據此辦理信託登記，且為避
    免該信託期間遭到原告任意終止或變更信託契約，更於信託
    主要條款設有特約條款，即需經委託人、受託人及監察人會
    同申請辦理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利內容變更，因此原告主張
    其現已成年，故信託契約目的達成而消滅本件信託關係，明
    顯是對於現有信託權利內容進行變更，違反兩造間之特約條
    款。爰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反法
      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
      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權
      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
      拘束，不得任意排除約定之法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36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房地前於106年6月6日由被告為受託人、原告為委託人
      及受益人、訴外人林鄭素珍為信託監察人，成立信託契約
      ，並於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辦理信託登記，約定信託期
      間自106年6月6日起至121年6月5日止計15年，信託關係消
      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嗣於106年6月9日即以上開信
      託契約為登記原因，將系爭房地登記在被告名下，有系爭
      土地查詢資料、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檢送之系爭房地信
      託登記案卷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37-61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⒉兩造辦理上開信託登記時，所檢附之信託契約書信託主要
      條款第1點「信託目的」約定：「辦理土地鑑界、合併、
      分割或界址調整及信託物管理、出租、整修、增建、改建
      、合建、處分信託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第9點「其他
      約定事項」約定：「信託期間委託人不得單獨主張終止信
      託契約或變更受託人，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利內容變更，
      需經委託人、受託人及監察人會同申請辦理登記，其中如
      遇受託人或委託人亡故時，則信託契約終止，如係監察人
      亡故時，則免再設監察人。」（見本院卷第45頁），堪認
      兩造已就信託目的為上開約定，則原告主張其已成年，兩
      造間之信託關係已因信託目的完成而消滅，尚嫌速斷，而
      難憑採；又兩造已藉由上開特別約定，將信託契約之終止
      或權利內容之變更，限於經委託人、受託人及監察人會同
      申請辦理登記始得為之，原告即應受該契約條款之限制，
      而不得單方任意終止信託契約。
　　⒊原告固主張自原告父親林于森逝世以來，兩造對於系爭房
      地、林于森之遺產多有爭執及訴訟，自益信託契約當事人
      間之信賴關係已有動搖，縱有不得終止契約之特約，原告
      仍得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信託契約，系爭
      房地應返還予原告所有等語。惟按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
      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法第63
      條第1項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乃於自益信託之情形
      ，信託利益既全歸委託人享有，縱使委託人或其繼承人終
      止信託關係，因不涉及多數受益人保護問題，故承認委託
      人或其繼承人有終止權。然而民事信託為一種財產管理制
      度，係委託人為達一定經濟目的，將其財產權移轉予受託
      人，使受託人按信託目的為委託人或受益人管理財產。信
      託之成立固須當事人間存有一定信賴，惟信託關係乃更側
      重於當事人間基於財產管理之經濟目的與就信託財產所生
      之經濟上利害，與民法委任係特別強調委任人本人與受任
      人本人對雙方之信賴有別，此由委任關係原則上因當事人
      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民法第550條規
      定參照），信託關係則原則上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
      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信託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參照
      ），即可查悉。是以，民法有關委任契約之規定與法理，
      應非得當然適用於信託法施行後之信託契約。再參酌法務
      部（即信託法主管機關）96年5月18日法律字第096001814
      5號函所載：「至於貴會所提信託契約另行約定，非經第
      三人及受託人同意，不得終止契約乙節，按契約約定內容
      除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而無效外（民法第71條及第72條規定參照），基於契約自
      由原則，當事人自得為特別之約定。本件自益信託之委託
      人如未依信託契約之特別約定，即予單方片面終止契約者
      ，自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之意旨，亦足說明信託法立
      法時，依立法者之意思，應未將信託契約及民法委任契約
      完全同視，而認信託契約約定之意定終止權限制，應得排
      除信託法上法定終止權之適用。是揆諸上開說明，應認信
      託法第63條第1項並非強制規定，當事人得合意排除適用
      ，上開信託契約中關於限制原告單方終止權之約定，未違
      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
      為之規範。　
　　⒋系爭房地設定信託登記前，原告之父母林于森、劉素娥在
      原告祖父林德禧見證下簽署「同意書暨委任書」載明：「
      至於未成年不動產登記人甲○○原由祖父林德禧名下以自用
      住宅優惠稅率或贈與移轉登記取得之土地及地上建物產權
      ，茲依父親大人之囑告，為保護未成年人其產權免遭保管
      不慎而流失，法定代理人茲同意該未成年不動產登記人甲
      ○○將該嘉興路471號房屋（應為371號房屋之誤）及其基地
      ，辦理自益信託移轉登記予父親大人所指定之信託登記名
      義人乙○○名義，代為信託保管，信託期間及其使用約定由
      父親大人指定。」，有同意書暨委任書存卷可稽（見調字
      卷第12頁）；復觀上開信託契約約定以原告祖母林鄭素珍
      為信託監察人，並特別約定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利內容之
      變更，需經兩造及監察人林鄭素珍會同申請辦理登記等情
      ，足見上開信託契約之訂立，並非特別側重於兩造間之信
      賴，被告主張信託契約成立之當事人真意除保障該項資產
      外，尚兼有使祖母得以居住在該屋安享晚年之意，尚非無
      據。是兩造間之信託契約雖屬自益契約，然該契約之成立
      與終止，實與林鄭素珍之經濟上利益攸關，是本件信託關
      係既更著重於信託當事人及關係人間就信託財產所生之經
      濟上利害，應認本於私法自治原則，前揭特約排除信託法
      第63條第1項之適用，限制委託人片面終止信託契約之權
      利，並不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亦未違反其他法律規
      定，應屬有效。
（二）綜上所述，兩造間之信託關係尚無證據認因信託目的完成
      而消滅，且兩造既以特約排除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之
      適用，原告自未享有信託法第63條第1項之任意終止權限
      ，原告主張信託契約業經其依法終止，洵屬無據，則兩造
      間信託契約之法律關係既未消滅，原告主張依信託法第63
      條、第65條規定，訴請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原告，於法即有未合，自難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彭富榮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16號
原      告  林威志  
訴訟代理人  彭首席律師
複代 理 人  廖沅庭律師
被      告  林渝潼  

訴訟代理人  陳宏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信託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為姑姪關係，原告祖父即被告父親林德禧生前曾陸續於民國96年、103年間將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474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竹縣○○市○○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嗣於106年5月間林德禧擔憂當時年僅17歲之原告難有效管理系爭房地，遂於106年5月1日召集原告父母，共同就系爭房地將來規劃簽署「同意書暨委任書」載明「為保護未成年人其產權免遭保管不慎而流失」，應辦理自益信託移轉登記予被告，代為信託保管。故於林德禧死亡後，兩造即循前開同意書於106年6月6日就系爭房地訂立信託契約書，並設定信託登記予被告。現原告既已成年，則兩造間之上開信託關係，依信託法第62條、第65條第1款規定，應已因信託目的完成而消滅，且自原告父親林于森逝世以來，兩造對於系爭房地、林于森之遺產多有爭執及訴訟，自益信託契約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已有動搖，縱有不得終止契約之特約，原告仍得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信託契約，系爭房地應返還予原告所有。爰依信託法第63條、第65條規定，聲明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依照現行地政機關登記實務，信託契約如經約定，非經第三人及受託人同意，不得終止契約者，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即不得片面終止信託契約，單獨申請塗銷信託登記，原告並無起訴之訴之利益。系爭房地原所有權人林德禧因擔心原告無法守住房產，且現居於該地之配偶林鄭素珍會流離失所，故而要求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在被告名下，並由原告法定代理人出具同意書暨委任書據此辦理信託登記，且為避免該信託期間遭到原告任意終止或變更信託契約，更於信託主要條款設有特約條款，即需經委託人、受託人及監察人會同申請辦理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利內容變更，因此原告主張其現已成年，故信託契約目的達成而消滅本件信託關係，明顯是對於現有信託權利內容進行變更，違反兩造間之特約條款。爰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權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排除約定之法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6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房地前於106年6月6日由被告為受託人、原告為委託人及受益人、訴外人林鄭素珍為信託監察人，成立信託契約，並於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辦理信託登記，約定信託期間自106年6月6日起至121年6月5日止計15年，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嗣於106年6月9日即以上開信託契約為登記原因，將系爭房地登記在被告名下，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檢送之系爭房地信託登記案卷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37-6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⒉兩造辦理上開信託登記時，所檢附之信託契約書信託主要條款第1點「信託目的」約定：「辦理土地鑑界、合併、分割或界址調整及信託物管理、出租、整修、增建、改建、合建、處分信託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第9點「其他約定事項」約定：「信託期間委託人不得單獨主張終止信託契約或變更受託人，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利內容變更，需經委託人、受託人及監察人會同申請辦理登記，其中如遇受託人或委託人亡故時，則信託契約終止，如係監察人亡故時，則免再設監察人。」（見本院卷第45頁），堪認兩造已就信託目的為上開約定，則原告主張其已成年，兩造間之信託關係已因信託目的完成而消滅，尚嫌速斷，而難憑採；又兩造已藉由上開特別約定，將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利內容之變更，限於經委託人、受託人及監察人會同申請辦理登記始得為之，原告即應受該契約條款之限制，而不得單方任意終止信託契約。
　　⒊原告固主張自原告父親林于森逝世以來，兩造對於系爭房地、林于森之遺產多有爭執及訴訟，自益信託契約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已有動搖，縱有不得終止契約之特約，原告仍得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信託契約，系爭房地應返還予原告所有等語。惟按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法第63條第1項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乃於自益信託之情形，信託利益既全歸委託人享有，縱使委託人或其繼承人終止信託關係，因不涉及多數受益人保護問題，故承認委託人或其繼承人有終止權。然而民事信託為一種財產管理制度，係委託人為達一定經濟目的，將其財產權移轉予受託人，使受託人按信託目的為委託人或受益人管理財產。信託之成立固須當事人間存有一定信賴，惟信託關係乃更側重於當事人間基於財產管理之經濟目的與就信託財產所生之經濟上利害，與民法委任係特別強調委任人本人與受任人本人對雙方之信賴有別，此由委任關係原則上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民法第550條規定參照），信託關係則原則上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信託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參照），即可查悉。是以，民法有關委任契約之規定與法理，應非得當然適用於信託法施行後之信託契約。再參酌法務部（即信託法主管機關）96年5月18日法律字第0960018145號函所載：「至於貴會所提信託契約另行約定，非經第三人及受託人同意，不得終止契約乙節，按契約約定內容除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而無效外（民法第71條及第72條規定參照），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自得為特別之約定。本件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如未依信託契約之特別約定，即予單方片面終止契約者，自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之意旨，亦足說明信託法立法時，依立法者之意思，應未將信託契約及民法委任契約完全同視，而認信託契約約定之意定終止權限制，應得排除信託法上法定終止權之適用。是揆諸上開說明，應認信託法第63條第1項並非強制規定，當事人得合意排除適用，上開信託契約中關於限制原告單方終止權之約定，未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　
　　⒋系爭房地設定信託登記前，原告之父母林于森、劉素娥在原告祖父林德禧見證下簽署「同意書暨委任書」載明：「至於未成年不動產登記人甲○○原由祖父林德禧名下以自用住宅優惠稅率或贈與移轉登記取得之土地及地上建物產權，茲依父親大人之囑告，為保護未成年人其產權免遭保管不慎而流失，法定代理人茲同意該未成年不動產登記人甲○○將該嘉興路471號房屋（應為371號房屋之誤）及其基地，辦理自益信託移轉登記予父親大人所指定之信託登記名義人乙○○名義，代為信託保管，信託期間及其使用約定由父親大人指定。」，有同意書暨委任書存卷可稽（見調字卷第12頁）；復觀上開信託契約約定以原告祖母林鄭素珍為信託監察人，並特別約定信託契約之終止或權利內容之變更，需經兩造及監察人林鄭素珍會同申請辦理登記等情，足見上開信託契約之訂立，並非特別側重於兩造間之信賴，被告主張信託契約成立之當事人真意除保障該項資產外，尚兼有使祖母得以居住在該屋安享晚年之意，尚非無據。是兩造間之信託契約雖屬自益契約，然該契約之成立與終止，實與林鄭素珍之經濟上利益攸關，是本件信託關係既更著重於信託當事人及關係人間就信託財產所生之經濟上利害，應認本於私法自治原則，前揭特約排除信託法第63條第1項之適用，限制委託人片面終止信託契約之權利，並不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亦未違反其他法律規定，應屬有效。
（二）綜上所述，兩造間之信託關係尚無證據認因信託目的完成而消滅，且兩造既以特約排除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告自未享有信託法第63條第1項之任意終止權限，原告主張信託契約業經其依法終止，洵屬無據，則兩造間信託契約之法律關係既未消滅，原告主張依信託法第63條、第65條規定，訴請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於法即有未合，自難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彭富榮


